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生赴海外学习约定书 

 

甲方：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乙方：___________（姓名），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及

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中华人民
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现甲、乙双方就乙方去
海外院校学习的有关事项约定如下： 

一、经乙方自愿申请和甲方选拔，乙方（学号：            ；身份证
号                  ）将赴(院校名称)                       （以下
简称海外院校）学习，时间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甲方应当督促海外合作院校帮助乙方办理在海外院校的临时学习证件、注册
及住宿等手续。 

三、若乙方符合下列条件，甲方负责督促海外院校出具乙方在海外院校的学习证
明或成绩证明。 

1.遵守法律，无犯罪现象； 

2.遵守海外院校管理规定，在海外院校学习的所有课程经考试合格； 

3.在海外院校学习结束后按时返校。 

四、乙方履行本约定书相应义务时，甲方将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给予乙方一定金额
的访学奖学金资助。如果乙方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取消乙方访学奖学
金资助或有权索回访学资助： 

1. 未获得学习签证等无法赴海（境）外院校学习； 

2. 因自身任何原因而未赴海（境）外学习； 

3. 因违法法律法规、学校管理规定而终止海（境）外学习； 

4. 未按要求提交访学奖学金资助申请； 
5. 参加未通过甲方审批的、合作协议已终止的或其它未签订合法协议的、或

未纳入甲方海外交流平台管理系统的校外机构的项目； 
6. 有损害国家声誉或国家利益，或违法、违规等行为，或申请资助时还在处

分期内； 
7. 在海（境）外学习交流期间擅自变更交流目的国（地区）、交流单位和交

流身份，提前回国（境）或擅自延长交流期限； 
8. 未通过校海（境）外学习学生访学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 

五、乙方出国前须充分了解海外院校所提供的课程设置，妥善做好选课安排。乙
方选修并实际通过海外院校课程门数原则上每学期不低于 3 门。选课以及学分转
换按学校教务处、研究生处和所在学院等部门的文件规定执行。 

六、乙方必须遵守学习所在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遵守海外院校和甲
方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接受我国驻外机构和学校及所在学校及院系的管理，遵
纪守法，尊重当地文化风俗，注意人身安全，维护国家声誉和甲方名誉。如有触
犯，所招致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七、对于乙方受到损失或损害或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若甲方并无过错的，则由
乙方自行承担责任或由乙方自行向第三方追偿。若因乙方的任何行为而使甲方承
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任何损失，乙方应向甲方赔偿，使甲方免于承担任何责任或
损失（包括律师费和诉讼费）。前述情况或乙方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海外院校所在国的刑事法律，构成犯罪的； 

2. 违反海外院校的规章制度而遭受处罚的； 

3. 因打架斗殴造成他人伤害或被他人伤害的； 

4. 擅自出走、失踪、学习结束逾期不归等； 

5. 因意外情形发生致使乙方遭受损害的。 

6. 乙方与他人的债务纠纷； 



 

7. 因交通事故或其他纠纷，乙方被依法确认应负赔偿或补偿责任的； 

8. 乙方治疗疾病所需的医疗费用中，除乙方按海外院校规定享受医疗保险
并由该医疗保险承担的部分医疗费用以外所剩余的医疗费用；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海外院校所在国法律的规定，应由乙方承担
的其他经济责任。 

对于乙方需要向第三方追偿的情形，甲方可视情况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必要的
协助，但这并非甲方的义务。 

八、乙方自行负责学费、国际旅费、签证费、保险费（包括医疗保险、旅行
保险、人生意外险等）等赴海外院校学习、生活所需的一切费用，处理出入境等
相关事宜。 

九、乙方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学校现有规定在赴海外院校学习前向甲方
提出书面退宿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乙方按规定需在赴海外院校学习前到学校财
务处结清学费等相关费用，处理与甲方的财务结算。海（境）外学习期间，乙方
仍需正常缴纳甲方学费。 

十、乙方家长承诺：当出现本约定书约定的应由乙方承担经济责任的情况时，由
乙方家长代替乙方承担和履行相应经济责任。 

十一、如果因赴海外学习、实习导致学业以及各项毕业事宜（包括毕业论文、毕
业实习和毕业答辩等）受影响而不能正常毕业（如毕业所需的总学分没有修满，
没能及时完成毕业论文，体质测试不达标等），乙方自行负责相应后果。 

十二、乙方在海外院校学习期间必须与甲方保持联系。乙方指定与甲方的联系人
为学院（系、部）         老师，电子邮件：                      ； 

手机：               。乙方在海外期间与甲方的联系方式为电子邮件： 

                 ，手机              。如果乙方不与甲方保持联系而导
致甲方有关通知、政策无法及时传达所产生一切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十三、因不可抗力原因由国家出面安排提前回国（境）的，乙方应服从统一安排，
及时向甲方报告。如因身体原因或其它特殊情况，乙方需要提前、延期或中途回
国（境）、更改学习计划、延迟毕业等，乙方需及时提交书面申请报甲方审批。 

十四、本约定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十五、本约定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十六、本约定书未尽事宜，按甲方有关管理文件执行或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因
本约定书发生的争议受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甲方（盖章）：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乙方： 

乙方家长（保证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